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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提一：有關農業區、農牧用地等使用分區類別申請農舍、農業設施(含農作產銷設施、畜牧

設施、水產養殖設施、林業設施、休閒農業設施)，基地面積超過三千平方公尺且位

於公告之山坡地範圍，是否得依內政部 90.03.23 台九十內營字第 9082975 號函係屬其

應配合檢討之耕地面積，且仍維持做耕地使用者，得不計入「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

審查及施工查驗執行要點」適用範圍之基地面積計算？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

單位：建築管理科二股) 

說  明：一、因本市多轄區係屬公告之山坡地範圍內，且申請之農地面積往往超過三千平方

公尺，依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及施工查驗執行要點第 2 點規定：「本要點適

用範圍如下：(一)非都市土地已編定或變更編定為可建築用地或經核准得開發

建築，其建築基地面積在三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山坡地，涉及整地者。(二)都市

計畫地區未經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，且建築基地面積在三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山

坡地，涉及整地者。」，建築基地面積超過三千平方公尺者，需進行加強山坡地

雜項執照審查，先予敘明。 

二、按內政部 90.03.23 台九十內營字第 9082975 號函釋說明三：「...但其申請興建農

業住宅或農舍時，如係屬其應配合檢討之耕地面積，且仍維持做更地使用者，

得不計入前開執行要點適用範圍之基地面積計算。」，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第 1

項第 11 款：「耕地：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、一般農業區、山坡地

保育區及森林區之農牧用地。」，位於山坡地範圍之基地需檢附簡易水保計畫，

考量農舍及農業設施建築面積限縮於其耕地面積，故倘申請之建築面積加上涉

及整地之面積(水保範圍)未超過三千平方公尺者，依前開解釋函之精神，得不

計入基地面積計算，免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(詳本案附件)。 

三、經查高雄市、嘉義市、嘉義縣、雲林縣、屏東縣政府作法，部分縣市政府認為

加強坡審係屬水利主關機關權責，僅取得水保計畫書核可函即可，亦有縣市政

府依營建署解釋函辦理，毋須加強坡審。 

四、另其他非農舍及農業設施用途者，倘建築面積且水保範圍未超過三千平方公尺

者，是否得於簡易水保計畫書註明「本案除建築面積開挖外，其餘部分未涉及

開挖整地」等字句，免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？ 

決  議：一、本案通案決議：於農業區、農牧用地等使用分區申請農舍、農業設施(含農作產

銷設施、畜牧設施、水產養殖設施、林業設施、休閒農業設施)，其申請建築基

地面積在三千平方公尺以上且位於公告之山坡地範圍者，免依「加強山坡地雜

項執照審查及施工查驗執行要點」規定辦理。 

二、上揭決議俟建管科簽奉本府工務局核准後據予辦理。



 


